第十三届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实 施 办 法

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将于2008年如期举行。组委会经过认真研究，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制定出如下本届大赛的实施办法。

一、比赛类别

本届大赛在上届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组合演唱等五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下列改进：

1、将“组合演唱”类别根据唱法属性归类到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等四个类别中。

2、增加合唱类别，包括有伴奏的和无伴奏的多声部男声合唱、女声合唱、混声合唱。

3、将“通俗唱法”的称谓改为“流行唱法”。

改进后的五个类别为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合唱。
二、比赛项目

本届大赛进行“歌曲演唱”和“综合素质考核”两个项目的比赛。

１、演唱比赛：

参赛曲目：参赛选手复赛时演唱两首曲目，决赛时演唱一首。所选曲目要求内容健康、形式多样、风格新颖、时代感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旋律优美、易于传唱。曲目的歌谱和歌词须在报名时提交组委会。

复赛每位选手演唱两首歌曲，新、老、中、外歌曲均可；演唱外国歌曲者，每位歌手限定1首；团体决赛每位选手演唱1首歌曲，新、老、中、外歌曲均可，提倡演唱中国歌曲；个人单项决赛每位选手须准备3首歌曲（其中提倡有一首新歌），在三轮比赛中不能重复演唱同一首曲目。

曲目长度：合唱选手复赛时两首曲目的总时长不得超过10分钟（每首长度自定），决赛时的曲目长度限定在5分钟以内；其他唱法选手曲目长度不论复赛、决赛均规定在４分钟以内。凡曲目超长者均扣0.1-0.3分。

伴奏方式：民族、美声、流行、原生态等唱法的选手在参加复赛和决赛时，均采用伴奏带。伴奏带由参赛歌手提供，ＤＡＴ数码带、ＣＤ盘、ＭＤ等均可。伴奏带可带有人声伴唱。允许人声现场伴唱和特色乐器现场伴奏，伴唱演员和特色乐器演奏员的邀请由参赛队或参赛歌手自行解决。进入团体决赛或个人单项决赛的选手，可更换复赛时的曲目，但必须在团体决赛或个人单项决赛的赛前抽签时提出更换要求，并将其曲目的歌谱和伴奏带同时提交大赛组委会，一旦更换则不能以任何原因提出再次更换。

合唱中的有伴奏合唱必须现场伴奏，不能使用伴奏带；伴奏乐队人数不能超过8人（允许使用特色或打击乐器），凡合唱队员兼用乐器者不计在规定的乐队人数中。合唱指挥允许各参赛队外聘，但为了保证演唱质量，每位指挥只能应聘一个合唱队。

演唱形式：各类唱法均鼓励形式多样，以增强观赏性；合唱允许领唱，并提倡在不违背合唱艺术的技术规范的前提下，加入表演元素，以利合唱艺术更贴近大众审美。

２、综合素质考核：进入决赛的歌手进行综合素质考核答题。考核范围包括文化修养和音乐知识两个方面，文化修养内容限定在基础教育范围之内，音乐知识包括基础乐理和音乐常识。

三、参赛条件

1、组队方式

地方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为单位组队。

中直文艺团体参加中国文联选拔组队；中直产业部门（包括所属文艺团体）参加全国总工会选拔组队；中直各音像、演艺公司参加中国唱片总公司选拔组队；教育部直属专业艺术院校单独组队；国家民委直属专业院校和艺术院团合组一队；上述单位以外的北京地区的参赛者参加北京电视台选拔组队。

军队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各军、兵种政治部以及总政直属艺术学院为单位组队；武警总部政治部和公安部政治部合组一队；各大军区参赛选手参加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选拔。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负责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及海外华人、华侨的选拔组队（根据选拔情况决定单独组队或联合组队）。

另外，在选手的参赛条件上作出下列规定：

符合单独组队条件的平级艺术院团可以联合组队，但只限定为两团联合。
符合单独组队条件的艺术院团参赛队的选手，其身份必须是本院团的正式职工或合法的签约歌手。

符合单独组队条件艺术院团的歌手在征得本单位同意后，可以参加其他符合单独组队条件单位的组队选拔。 
2、组队要求

不分职业歌手和非职业歌手混合组队。

各参赛队的参赛节目规定为10个，不得少于四种唱法，其中必须有合唱，除合唱可以只有一个节目外，所选送的其他唱法不得低于两个节目，并且，以男歌手为主的节目不得少于四个。

各参赛队总人数不得超过80人。其中合唱人数限定为30人至60人；组合演唱人数限定为2至12人（在不突破总人数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加）。 

所有参赛歌手的年龄限定为１8周岁（含18周岁，１９8９年5月1日以前出生）至３５周岁（含３５岁，１９７2年5月1日以后出生）。

考虑到原生态演唱的特殊性，原生态选手除主要演唱者的年龄严格按统一规定执行外，其他参与辅助演唱或表演的选手不受年龄限制。

四、评分办法和记分标准

１、评分办法：演唱比赛采用按评委序号现场亮分的办法。每位选手的演唱得分为去掉最低分、最高分后的平均值，综合素质的得分为两个评委的打分之和，两项得分相加为该选手的最后得分。

２、记分标准：按百分制记分，总分１００分，其中演唱９９分，综合素质１分。演唱分中：曲目质量占２０分，演唱技巧占５０分，台风表演占２０分，形象包装占９分。

３、公正机制：大奖赛组委会将制定一套严格而有效的制度来确保大奖赛的公平、公正、公开。大奖赛监审组对大奖赛进行全程监督。北京市公证处对复赛、决赛评分结果予以公证。

参赛队领队、歌手及评委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赛事纪律。如发现有营私舞弊现象，可向大奖赛组委会和大奖赛监审组举报。对于违规者予以严厉处罚。

五、比赛程序

比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

１、初赛：由各代表队在本地或本单位进行。

２、复赛：凡符合组队条件的均可报名参加复赛（名额不限）。复赛只进行演唱比赛。经过复赛产生出２０个代表队（每队参赛节目10个，共200个）参加团体决赛。同时在未进入团体决赛的代表队中，每种唱法按歌手得分各产生出前10名歌手（五个类别共50名）以个人名义参加团体决赛，其成绩不计团体名次，只作进入单项决赛的依据。

复赛在CCTV音乐频道中播出。

３、决赛：分团体决赛和单项决赛。

团体决赛：从复赛中产生的20个参赛队（200个节目）和除此之外的50名个人选手（五个类别的前10名选手）共250个节目参加团体决赛，按每场赛14至15个节目计算，团体决赛进行17场。

个人单项决赛：经过团体决赛，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合唱等五种演唱类别根据得分各选出30名选手（节目）、五种共150名选手（节目），参加个人单项决赛。

每个类别的30名选手（节目）经过三轮4场比赛，决出比赛结果。五种类别共20场。其程序为：

第一轮：

第一场：从每种类别的30名选手（节目）中，分出第一组15名选手（节目）进行第一场比赛；

第二场：从每种类别的30名选手（节目）中，分出第二组15名选手（节目）进行第二场比赛；

前两场比赛结束后，根据30名选手（节目）的得分排序取前20名选手（节目）进入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

第三场：从每种类别进入第二轮的20名选手（节目）中，决出10名进入第三轮；

第三轮：

第四场：从每种类别进入第三轮的10名选手（节目）中，决出本届大赛个人单项奖名次。（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

“观众最喜爱歌手奖”决赛：五个类别的个人单项决赛金、银奖获得者），参加“观众最喜爱歌手奖”的争夺，胜出者获得“观众最喜爱歌手奖”。现场观众当场投票评出并揭晓。
颁奖晚会：“团体决赛”和“个人单项决赛”结束后，举行颁奖晚会。荣获团体一、二、三等奖的各参赛队全体歌手和荣获五个类别金、银、铜奖的歌手参加颁奖晚会。

另外，在开赛前举行一场隆重的本届大赛的启动仪式。

本届大赛全部决赛场次为40场，均在CCTV综艺频道的黄金时间现场直播。

六、奖项设置：

团体奖：20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优秀奖14个）；

单项奖：60个（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合唱等五个类别各设金奖1个，银奖2个，铜奖3个，优秀奖6个）；

观众最喜爱歌手奖：1个；
总共81个。

七、比赛时间安排

团体赛：

初赛：２００8年2月20日前各参赛代表队完成初赛。

复赛：２００8年2月25日至26日，各代表队领队进京报名；按规定报送有关资料，组委会与公证人员进行资格审核；

3月6日至3月8日，各代表队选手进京报到；

3月10日至3月13日，分场地进行五个类别的复赛。

启动仪式：3月16日（星期日）。

决赛：3月１7日至4月2日，连续17场团体决赛；

个人单项赛：

２００8年4月4日至4月23日连续进行20场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合唱等五个类别的个人单项决赛；

4月27日举行“观众最喜爱歌手奖”决赛；

4月30日举行颁奖晚会。

八、评委会及监审组构成

大赛设评委会及监审组。

评委会由35至45名评委（每种唱法7至9名）组成。人选为声乐教育、演唱、理论、评论、创作以及音乐指挥、音乐制作、电视艺术和文化学术界的权威专家。

监审组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等权威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及德高望重的音乐专家组成。监审组对大赛规程及评委评判进行全程监督。

九、其他事项

1、参赛队到大赛办公室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选手的以下材料：
1 简历（５份）、②二寸免冠照片（５张）、③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１份）、④参赛歌曲简谱（５份）、⑤曲目版权使用证明。

2、所有参加复赛的选手在报到时必须和组委会签订参赛协议书。

3、外地参赛队（所有选手和一名领队）的食宿由大奖赛组委会负责，往返路费由参赛队（或歌手）自理；北京地区所有参赛队的食宿自理。

4、本方案的解释权属第十三届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组委会。

5、各地（单位）收到此函后，请将参赛与否及本赛区的比赛日程迅速反馈给大赛组委会。
6、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各参赛队直接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系，获得其正式授权后，向其报送初赛日程、结果及选手资料，并经各相关使领馆认可后，来京参加复赛。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9号影视之家南楼1601室。 邮编：１０００３９。

电话：（010）88241601    传真：（010）88241832

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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